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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则、规则、准则: 行为原理的三种形态
沈顺福

( 山东大学 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暨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 人作为理性的行为主体，通常遵循着某种行为原理。这种行为原理有法则、规则和准则三种形态，但
在汉语中，三者之间的区别常常被忽略。法则是事物存在的客观必然的联系，是自在且超越的，在儒家那里，这种
超越的法则便是理。当超越的法则进入经验世界后，它便转换为规则，广义的规则是对超越的法则的经验反映，如
天道与人道。经验的规则是对超越的法则的主观形式化，具有必然性; 形式化的规则在一定范围内普遍有效，且是
复数的。当形式化的规则进入意志领域便获得了生机，成为行为的准则。主观的准则引导出具体行为，并隐身于
行为中，成为动态行为的一部分。自主的主体选定众多规则中的一个来作为自己的唯一行为准则，而只有遵循这
一行为准则的行为才是自由且合理的行为。法则与规则的不分体现了人们未能区别经验与超越之间的关系，而规
则与准则的混淆则体现了人们对个体自主性的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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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立场认为，人是“理性存在”①，其行为通常遵循着某种原理。这种行为原理可以分别表述为法则
( law) 、规则( rule) 和准则( maxim) 。但在汉语中，对行为的法则、规则和准则的使用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这
种混用，在日常生活中问题不大，也不会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但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混淆不仅反映
了人们对这三个概念内涵与关系的忽视，而且体现了人们对行为原理内涵的不明。本文将对此展开讨论并
指出:完整的行为原理包含了法则、规则和准则三项内容; 法则是事物存在的客观而必然的联系，具有超越
性;规则是对超越法则的经验总结或再现，是无活力的形式化，是复数的; 准则是一种使用中的主观性规

则，是单数的; 从超越法则向经验规则的转化经历了形式化过程，从复数的规则向单一的准则的转变则依

赖于个体的自主性; 超越的法则、经验的规则和主观的准则共同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原理的主要内涵。
一、超越的法则
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按照康德的立场，同时具备双重身份。康德说:“人不仅是理性世界的一员，

其行为总是服从意志自律，而且同时还直观到自己是感性世界的一员。”②人既是理性立法者，也是生
存于感性世界的自然人，属于自然界一员。“在自然界系统中，在最普遍意义来看，便存在着法则之下
的事物的存在。通常来说，理性存在者的感性实体便是其以法则为其经验存在的条件，这种关系，从理
性的角度来看，便是他律”③。作为自然物体的人必须遵循自然界的种种法则。所谓法则，无论是道德
法则还是自然法则，在康德看来，皆是因果关系观念。康德说: “法则，即从属于事物的必然性原理，也
与某种非被建构的概念相关，因为事物的存在并不能先天地在任何的直观中呈现。”④康德似乎也不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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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则的客观性，他也承认存在着某种客观的规律性关系，或者说，“事物自身也应该必然与自身的法则相
适应( Gesetzmäβigket) ”①。这种事物自身必须服从的法则便是客观的“自然法则”。阿姆斯特朗指出:
“自然法则的核心观念被视为普遍者的关系，通过我的努力可以得到澄清，尤其是在将这种关系解释为普
遍者自身时。”②自然法则的核心内涵是客观世界各种事物之间的抽象关系，并且这种抽象关系是客观而
真实的。从人的道德世界来看，这种必然性法则便是道德法则。康德说:“道德法则，由于它对于所有的
理性与意志存在者而言普遍有效，因此，它只能是客观的、必然的。”③道德法则即人伦世界法则，体现了人
伦世界的必然性联系。这种客观关系，假如是决定性的、必然的，便是客观法则。
这种客观的、必然的法则，宋明理学家称之为“理”。在理学家看来，理即事情发生的终极性依据。

二程曰:“穷物理者，穷其所以然也。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幽显，必有所以然者。”④理是某类事情发生的
超越的终极性依据，“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⑤。火热之性、水寒之性，以及
君臣父子的本质性关系等皆是理。理规定了火、水等自然物体的活动，也规范了人伦之间的本质性关系。
这种终极的决定性的依据便是事物存在的“所以然者”，比如“竹椅便有竹椅之理。枯槁之物，谓之无生
意，则可; 谓之无生理，则不可。如朽木无所用，止可付之焚灶，是无生意矣。然烧甚么木，则是甚么气，亦
各不同，这是理元如此”⑥。事物的存在都有自己的所以然之理。此理是某类事情发生的依据，具有决定
性。朱熹曰:“格物穷理，有一物便有一理。穷得到后，遇事触物皆撞着这道理: 事君便遇忠，事亲便遇孝，
居处便恭，执事便敬，与人便忠，以至参前倚衡，无往而不见这个道理。”⑦理具体于行为之事中。这种事情
或行为的所以然者，从理学来说便是理，从现代观念来说便是客观的法则。
这种所以然之理具有必然性。程伊川曰:“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合内外之道也。语其大，至天地之

高厚;语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学者皆当理会。”⑧世上万事万物的存在或生存都有某种法则或理，如“凡物
有本末，不可分本末为两段事。洒扫应对是其然，必有所以然”⑨，洒扫的行为必有其所循之理。朱熹曰:
“凡事固有‘所当然而不容己’者，然又当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者，理也。”�10所以然之理具有不以
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容己”) 客观必然性。理的存在确保了气质之物活动的必然性，如“见父自然知
孝”�11。自然知孝即必然知孝、必然行孝。王夫之曰:“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显著于天下，循而
得之，非若异端孤守一己之微明，离理气以为道德。”�12事即做事或行为，理是如此行为的必然性。假如我们
“从一个规范行为的事实推理出另一个规范行为的事实”�13，那么，这种必然的关联便是法则或理。
决定事情性质的理的必然性，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表现为自然性。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

下乎?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 激而行之，可使
在山。是岂水之性哉? 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14水自然或必然就下，人性自然或必
然向善。人性活动的自然属性代表了活动所体现的法则的必然性。自然之理即必然法则。王阳明曰:
“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15心自然会知，如见兄自然能够恭敬。良知之心是因，孝行是果，
良知之心与敬的活动之间存在着因果必然性。戴震曰:“由血气之自然，而审察之以知其必然，是之谓理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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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与必然，非二事也。就其自然，明之尽而无几微之失焉，是其必然也。”①自然与必然是一回事。“归于
必然，适完其自然”②，自然即必然、自然性即必然性。
从现代科学如机械学的角度来说，必然的法则揭示的是某种运动过程中因与果的关系，即因果性。

这种因果关系将因与果连接为一个整体，形成了某个整体性存在。这个整体性存在依赖于因果关系或秩
序，即只有秩序才能确保整体的正常运作或存在。即便是在动物界，“秩序也是必需的: 它可以有效地避
免为了寻求食物而产生的争斗和纠纷”③。秩序是整体存在的基础，尤其是对于由独立的个体人所形成的
社会，如果没有秩序，便是一盘散沙，且必将一事无成。人类只能生存于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④。秩序
( order) 又叫命令。“法律是给我们的一种命令”⑤。这种命令能够将某种公共法则或规则告知其成员、使
之成为其成员的行为准则，从而维护整体的秩序。作为命令的法则是一种必然的规定。“在任何时间和
地点，法律最普遍、最鲜明的特点是: 它的存在意味着人们的某些行为不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在一定意
义上是必须的”⑥。必然的法则确保了整体的秩序，进而形成稳定的整体或整体的存在。比如，在宇宙之
间，“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则无序而不和”⑦。仁之理乃是宇宙世界万物共享的普遍法则。正是通过这
个法则，宇宙万物形成一个整体。
理学家认为这种必然法则即理是“形而上者”: “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⑧所谓“形而上者”，即

无法被经验识别到的存在实体。对于经验来说，形而上之理是隐:“费，言其用之广也。就其中其形而上
者有非视听所及，故曰隐。隐，言其体微妙也。”⑨形而上之理是隐，微妙难知。朱熹曰:“事事物物，皆有其
理; 事物可见，而其理难知。”�10事可察觉，理却难知，“理则神而莫测”�11，理是不可知的形而上实体。同样，
王阳明曰:“《大学》所谓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此便谓之义; 顺这个条理，便谓之礼; 知此
条理，便谓之智; 终始是这条理，便谓之信。”�12出自良知的理便是条理即法则，符合理者便是合法的行为如
礼、智、义等。“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13，这个条理之理是无善无恶的绝对存在，不可以
被善恶所言说。作为法则的理超越于我们的经验，是不可以认知的形而上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经
济活动之理是经济活动的法则。这种经济法则或经济之理是只“看不见的手”，主导了我们的经济活动。
真正的客观法则如理乃是某种看不见的超越存在。法则是超越的，无法被经验到。法则常常隐身于规则
之中。
二、经验的规则
超越的法则，在其进入人们的经验视域并被意识到之后，便立即转变为规则。广义的规则包括全部

的正确认识与观念，如科学命题、人伦规范等。“科学开始于对简单事实的直接观察，而不是别的。当然，
规律性存在也不能被直接观察到。只有当人们将许多的观察放到一起进行比较才会发现它。关于这些
规律性存在的陈述便是法则”�14。这里的“法则”其实是经验性规则，而“规律性存在”则指超越性的法则。
作为知识或观念的规则乃是对某种客观的、必然的关系( “规律性存在”) 的描述。相比较于经验的规则而
言，这种“规律性存在”常常是无法为感性所直观的对象，是超越的。由于法则的超越性，现实中常说的
“法则”其实是对法则的陈述，“我们考察了法则如何被使用，即在科学和日常生活中，法则被用来解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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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事实，以及被用来预知未知的事实”①。“法则”描述了某类客观事实的必然性，如水流就下的“法则”
便是某类事实的必然性。这种因果关系必然性，按照休谟的观点，无非描述了“原因与结果的关系”②。这
种因果关系建立的基础，用一个词来说，便是“经验”③，也就是我们依据自己的经验建立了某种关联如因
果关联。这些因果关联加上持续性与相似性一起构成了“捆绑我们的观念的关系”④。一旦这些关系反复
出现，即“假如这些关联能够在其他场合下也出现时，这种关联便可以被当作一般法则而建立。这种法则
的建立发生于人们的大脑”⑤。也就是说，这些“法则”其实乃是人们依据自己的经验而形成的产物，所谓
的“法则”其实是经验的规则。“自然法则通常被理解为用科学理论的语言形式所形成的法则陈述”⑥。
这种所谓的“自然法则”其实就是经验的规则。在此，规则和客观的法则并无区别。
从康德和现象学等立场来看，作为命题的规则产生于人的理性活动。对于理性，人们常常日用而不

知。不过，有些人可能会运用自己的理性对特殊事件进行现象学的“悬置”: “通过我的悬置动作，我站在
它们之上，我不再身处它们之中了。因此，我的全部行为、经验、思维、评价等，依然保留而活动不已。但
是，显现在我的面前的生活或世界，作为有效的存在，成为‘现象’。它对应于相关的决定环节。在悬置
中，所有的决定环节、世界自身，全部转变为我的观念。”⑦现象学悬置让我们暂时放弃了自身的自然立场
与自然生存，转而发现某种与自身相对立的现实，从而产生了作为观念的经验。这种经验观念的产生乃
是对经验活动的对象化与形式化，我们通过内在的时间直观和外在的空间直觉，将事物本身( 的存在) 对

象化与形式化，从而产生某种表象。这种表象便是日常所说的现象。在一定范围内，现象是确定的、不变
的。事物的存在或活动的经验转变为静止的现象或观念。
在此基础上，人们还会将观念进一步抽象化。洛克说:“首先，感觉转变为具体的观念，并充实了这个

空洞的载体。随着大脑逐渐熟悉它们，这些感觉寄居于记忆中并因此而获得了名字。”⑧外部的客观实在
通过感觉进入人们的大脑，变成了记忆之后，它便转变为具体观念，如专名所指称的观念便是具体物或

事。现实中存在着无数的具体事实与观念。为了指称它们，我们似乎必须制定无数的专名。为了避免这
一现象的出现，理性的人类通常会“将那些来自具体物体的具体观念进行普遍化，将它们视如在自己的大
脑中的表象，将它们区别于其他存在，分离了真实存在的具体情景如时间、场所等与之相伴随着的观念。
这便是抽象”⑨。抽象乃是指脱离具体情景的过程。经过这一过程，具体的事情转变为非具体的形式化事
物，比如，通过公共的通名，我们可以将同类事物归为某类，从而形成共同的种类。“名字所代表的抽象观念
与该种类的性质是同一个东西”�10。抽象总结了某类事物的性质，抽象化将作为活动的经验进一步形式化。
抽象观念乃是一种关系认识。洛克说:“将两个观念，无论是简单观念还是复合观念集在一起，相互

对比，然后立即形成观念，而无需将其纽合为一物。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便形成关系观念。”�11两个不同事
物的观念合并在一起而形成一种关系观念。这种关系观念常常揭示了动态事情的必然性特点，如因果关
系。休谟说:“所有关于事实的推理，我们发现，皆建立在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之上。正是通过这种关系，我
们能够突破我们的记忆和感觉的限度。”�12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便是建立因果关系并最终给出知识或“法
则”。这些“法则”其实是广义的规则。广义的规则乃是对超越的法则的指称，或者说，法则是规则的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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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规则是法则的经验形式。
经验的规则是对超越的法则的“再现”，作为规则内容的法则的性质必然会影响到规则的性质。其

中，法则的自然性决定了规则的必然性，即所有的规则皆具有必然性。规则描述了某个整体中的必然性
关系或秩序。遵循规则便是对秩序的维持并因此能够保证整体的存在，反之便会失序而陷入混乱。自然
界如此，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在人类社会，规则的必然性体现在人们为了确保自己的某种权利而承担的
义务之中。在现实中，人们之所以加入某个群体，遵循该群体的规则或法则，从根本上说，皆是出于某种
利益的目的。规则的首要功能是保障群体成员的利益。这种利益构成其目的，即人们总是怀着某个目的
而加入某个群体。目的性保障了行为的合理性。合理性，英语叫做 right，其名词化形式即权利。人类建
立国家、制定法律、形成社会的目的便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权利。西塞罗说:“法律之下才有权利。”①只有必
然的法律才能确保人们的权利。这也是近代法律的基本精神，法律的目的便是为了保障人们的权利。
“法律才是国家的根本。也只有在这样的地方，其成员才能保留自然自由的权利”②。国家通常依靠法律
等来确保人们的权利。权利或利益是人们加入群体的目的。功利性也是道德规则的基本特征之一，任何
的道德规则其实都是为了某种现实的功利。“假如某人赞同将某种普遍的事情视为政策、制度、立场和动
因等，或者说理解为道德同意，人们便必然会想到: 这些政策、制度等以某种方式服务于人类的某种福利
的取得”③。道德规则具有现实功利性。这便是功利主义合理性的理论基础。从现实的向度来看，法则或
规则必然落实在权利分配上。这便是伦理学中的“规则功利主义”: “对规则的接受将会让功利最大
化。”④包括道德规则在内的所有的法则或规则都有功利的目的。个人的某个具体的行为可能是无功利
的，但是群体或加入群体的行为一定是谋利的。
为了这个经验的功利，人们遵循法则或规则。对必然法则的依循关系便是义务。康德说:“义务和约

束是我们称呼我们和道德律的关系仅有的名称。”⑤义务将道德法则与行为人关联在一起，行为人必须接
受法则的约束。这种约束关系便是义务，所产生的行为便是义务行为。义务行为是人们为了权利而付出
的代价。黑格尔说:“在普遍意志与特殊意志的同一性中，权利和义务相统一。在伦理生活中，一个人只
要有义务，便有权利，反之亦然。我有抽象的权利，另一个人便有相应的义务。”⑥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一
致的。现代社会法律的主要功能便是规范人们的权利与义务，使行为成为必然。法则或规则具有必然
性。当我们承认这些法则或规则时，我们便必须做什么。这便是规则的必然性。
法则是规则的客观内容，规则是法则的经验形式。从日常经验的角度来看，二者常常混在一起而

不分，如法律既可以被理解为客观法则，也可以被解释为经验规范。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便是具备
这种双重内涵的概念。一方面，道指称某种经验的规则，如孔子曰: “朝闻道，夕死可矣。”⑦这里的道应
该指某种经验观念，可以被认知的( “闻”) 抽象规则。“人能弘道，非道弘人”⑧中的道也可以理解为能够
被广泛推广的经验观念或规则。另一方面，道有时又可以被用来指称某种自然的法则，如孟子曰: “禹之
治水，水之道也。”⑨水之道即自然法则，或曰天道。董仲舒曰:“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
寒以藏。暖暑清寒，异气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岁也。”�10自然界四季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便是自在的法
则即天道。这些法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法则，超越于我们的经验。因此，传统文献中的道
既可以是经验的规则，又可以被用来指称超越的法则。从名实关系来看，这种一名多实的现象表明，在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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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那里，这两个“实”( 超越的法则与经验的规则) 之间没有区别。这也说明在先秦时期思想家对道的
内涵认识还不深刻，尚未形成超越的观念。事实上，一直到宋代，在佛教超越观念的影响下，理学家们
才逐步提炼出超越之理的概念，将道与理分别开来。道与理分离观念的出现意味着理学家们已经形成
了超越法则的观念。
三、主观的准则
法则将两个不同的存在连接为一个关系整体，如因果关系法则将因与果连接为一个整体。以客观法

则为内容而建构的经验规则也同样将某类事物的存在连成一体，如人伦法则将人类社会整合为一个整

体。整体关系便是道德概念的原始内涵。道德( 希腊语是 ethos、拉丁语为 moral) 概念的本义指社会风俗
习惯①。风俗习惯通常指某种社会中固定的、合秩序的行为集合。符合该整体的习惯或风俗的行为能够
成就一个秩序整体，反之，整体便会遭到破坏。因此，道德或伦理行为必然是合秩序的行为。这种确保合
秩序行为的规定便是法则或规则。道德规则是社会中所有人都接受的共同的行为原理。或者说，只有道
德规则才能够协调整体的社会秩序。道德规则能够团结所有人并形成一个秩序整体。
这种规则是某种形式化存在，产生于现象学的悬置。通过悬置，我们不仅脱离了自然的生存事实，而

且将生存对象化、形式化，在此基础上，我们形成了抽象的观念如规则。规则便产生于这种形式化过程。
这意味着，任何的理智化规则皆是形式化的观念。这种规则的形式性质意味着规则并无活力，规则的形
式化过程便是人们对生机勃勃的事情的“去生机化”过程，规则因此成为僵死的形式化的存在，甚至可
以变成冷冰冰的符号。抽象观念不再是生机勃勃的事实。“现实世界是一个不停地变化着的世界。甚
至物理学中的最基础性的法则，我们也可以肯定，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地发生着轻微的变化。物
理学中的、具备固定值的物理常项，也许从属于一个巨大的环形变化，可是我们尚未观察到它。尽管如
此，这样的变化，无论其材料多么的神奇，却从未破坏单个的逻辑或代数法则”②。世界是变化的，作为观
念的规则则是静止的。从真实的事情本身的角度来看，规则不再是真实的事情本身。用形式化的规则来
表述具体存在产生了代价:“代价是逻辑和数学陈述并不能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中的任何事情。我们可以
确定 3+1= 4是正确的，但是这仅仅有效于可能世界，对于我们寄居的世界，它什么都没有说。”③抽象规则
仅仅处理可能的存在，对于我们生活的真实世界即事情本身来说，它什么也没有说。规则不再是事情本
身，它缺乏活力。
只有将形式的规则转变为行为准则，规则才能获得生机而存在。所谓准则，康德说: “准则是意志的

主观基础。其客观基础便是实践法则。假如理性具备完全的力量来掌控欲望的话，这个客观基础，作为
实践基础或原理，便可以主观地服务于所有的理性者。”④这段话不仅揭示了准则的实践意义，即准则是人
类实践的基础或起点，同时也陈述了准则与“法则”或规则之间的关系，即准则是主观的，“法则”或规则是
客观的，二者不同。康德认为准则包含三个部分: 质料、形式和合成。准则首先包含着质料，“质料即目
的。这里的公式是说理性存在者，不仅以本身的本性为目的，因此以自身为目的，而且必须在所有的准则
中设置条件来限制那些相对的、任意的目的”⑤。质料就是对象，正是这个对象成为意志的内容。准则一
定欲求着某些对象，蕴含着主体的偏好与选择，即存在着“建立在欲望与偏好基础之上的准则”⑥。比如自
爱也可以成为准则的内容。康德说: “准则是行为的一种主观原理，必须与客观原理即实践法则区别开
来。前者包含了理性依据于主体条件( 通常指其无知或偏好) 所设定的实践规则，这样，这一原理便决定
了主体的行为。但是法则是客观原理，对于所有的理性存在来说都有效，依据其行动的原理便是命令。”⑦

相对于客观而确定的规则，主观的准则体现了主体的特殊性并最终表现为主体行为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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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的“形式由普遍性组成，从这点来看，道德命令的形式如此表达，即准则必须如此选择，好像它们
能够被当作自然的普遍法则来使用”①。外在的客观“法则”的形式构成了准则的内容或性质，并因此决
定了准则的性质。“行动的准则必须与普遍法则保持一致。正是这种一致命令才能具有必然性”②。遵循
“法则”而产生的准则是必然的，这一准则并非个人的私欲，而是出自客观“法则”。正是这一客观“法则”
赋予了准则普遍性和必然性。同时，“设想唯有准则的立法形式本身才是意志的决定性基础”③。准则的
形式决定了我们的实践意志。
这样，准则的内容包含两项，一是感性的偏好等，二是形式法则或法则形式。前者具有私意化与任意

性，后者则仅仅是形式化存在。只有当二者统一起来才能形成合法的行为准则。这便是“所有准则的混
合具体化。这些准则作为公式，即所有的准则作为自己的立法者，应当将自然王国与目的王国相协调。
将意志的形式( 普遍性) 和质料的杂多( 物体或目的) 相统一的范畴的出现无疑是一个进步。它是这些系
统的综合”④。准则以客观“法则”为自己的不变的形式，从而奠立自身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同时，它又有
自身的特殊对象，将这一特殊对象当作自己的目的与质料，最终形成一个特殊的事件。这个特殊的事件，
在必然性与普遍性的加持下，形成了一个普遍与特殊相统一的具体事件或行为。准则是客观规则的主观
化与具体化: 一方面，它吸收了客观“法则”即规则，是客观“法则”或规则的主观化，从而具有必然性与普
遍性; 另一方面，它体现了理性者依据自身的条件而作出的选择，具有特殊性。
当某个规则进入了主观意志之中后，该规则便转化为准则。准则即主观化的“法则”或规则。“我们

的准则的认知或接受依赖于我们的自由法则”⑤。这种自由“法则”最终形成了义务。康德说:“依据原理
的行动即义务的实践必然性并非立足于情感、冲动或偏好等，而是仅仅依赖于理性者相互之间的关系，在
这个关系中，理性者的意志必须总是被视为立法者，因为除此之外，它便无法以自身为目的。这样，理性
将自己视为普遍的立法者，将其意志的全部准则提供给其他的意志和其他人的全部行为，让它们以我为

准。”⑥意志是一个复合体，总是个体关于某物或对象的意愿，其中的某物相对于自由意志来说，便是“法
则”的形式。“并非( 他人的幸福) 等目标决定了我们的纯粹意志，而是法则的形式，通过限制我的、立足于
偏好的准则，给出我的( 行为) 法则的普遍性，然后将其交付给实践理性”⑦。“法则”即规则的形式最终决
定了我们的意志。自由的意志与“法则”的形式相结合所产生的意愿，与其说是观念，毋宁说是活动。意
志的发生便是行为的产生。这样，一旦规则被主观化、进入了意志领域，形式化的规则便获得了生机，成
为行为的准则。准则的确立也是行为的开始，形式的、静态的规则转变为动态的行为。
余论:准则的选定与主体的诞生

人是一个理性的行为主体( 即体) ，主动地决定自己的行为( 即用) 。从体用论的角度来看，作为行为
的用的性质决定于其体。其中的体或主体便是行为者的身份。在现实中，人拥有无数种身份，作为群体
性存在的人总是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群体中。群体存在的保证便是秩序，只有秩序才能维护整体性群体存
在。秩序的形式便是法则，也就是说，法则能够确保群体的秩序。自然法则确保了宇宙的生生不息，人伦
法则确保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当这些法则进入经验视域时，法则便转换为规则，成为指导人类行为的
规范。这些规则制约了人的行为，只有遵循规则的行为才能确保秩序，从而形成一个和谐而稳定的道德
社会。然而在现实中，人们常常从属于不同的群体，面临着不同的规则，如国家的法律、民族的习俗、社会
的规范、自然界的法则等。法则或规则是复数的。当我们作为人类一员时，人性便成为我们的主体身份，
我们便只能遵循适合于人类的法则或规则; 当我们主张万物一体时，我们便将自己视为万物之一员，物性

便成为我们的身份，我们只能遵循自然物所应该遵循的法则而生存。我们通过明确自己所归属的群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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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自己的身份。这便是理学所说的“性体”①。“性体”的身份是开放的，不同的群体身份产生不同的
“性体”。“性体”或主体的确立不仅确定了自己的归属与身份，而且同时伴随着相应的行为法则即理或规
则的认可与接受。这便是中国哲学所说的即体即用。因此，一定的主体身份总是伴随着遵循一定的行为
法则或规则的行为，前者是体，后者是用。当我们身兼若干种身份如家庭成员、国家公民等时，我们便遵
循了不同的法则或规则。行为主体的新身份常常是复数的，所面临的规则也是复数的。
与此同时，对于行为主体来说，任何一个具体的行为只能遵循一种准则。这便是康德所说的定言命

令:“这便是一种定言命令，即依据一种你认为可以同时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去行动。”②定言命令即绝
对命令。它是道德行为产生的公式，只有普遍化的准则所引导的行为才是道德的行为。某个具体行为
产生于某个特定的准则。准则产生之际便是心动之时，也就是意志活动之时。主观的准则的存在意味
着它已然存在于动态之中。心中有准则即心动已经不再是纯粹的静态认识，而是一种行为了。它是某种
特定行为的早期阶段。这一开端，经过稳固和成熟，最终成为道德的或合理的行为。因此，准则的确立不
再是纯粹的静态观念或知识，而是某种行为。或者说，只有在行为之中才有准则。当我们提到准则时，它
已然蕴含于行为之中。这便是规则与准则之间的区别，前者存身于静态的载体或观念中，后者隐身于动
态的行为中。
将静态的、复数的规则转化为主观的、动态的、唯一的准则需要一个特殊的机制。这便是自主主体的

选择。自主的主体在众多的规则中选定其中一个，然后将其内在化、主观化，使之成为自己的唯一行为准
则。这一机制表现为自由意志的活动。康德说:“当我剔除了意志中的由其他法则而产生的冲动因素时，
便只剩下其行为与法则的普遍一致性，它自身便能够成为意志的基础，除非我能够让我的准则成为普遍

法则，否则我绝不去做。此时在这里，只有与法则的一致性，而不考虑任何的适应于特定行为的特定法
则。”③自由意志最终主导这一转化过程。自由的主体只选定某一规则来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选择的发
生便是准则的确定，同时也是道德行为的产生。
汉语界常常忽略了规则与准则的区别，误以为二者是一回事。这种误解有其客观原因，从内容来看，

规则与准则几乎完全一致，准则的“客观基础便是实践法则”④。主观准则的内容便是法则或规则。“在
伦理学中，准则被视为主观法则，仅仅具有普遍立法的专有特征”⑤。规则与准则共享相同的法则。当我
们专注于内容时，的确很容易忽略二者的区别。这种忽略的直接后果便是对行为主体的自主性的忽略:
忽略了主体在规则转向准则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忽略了个体的作用。这种忽略的结果便是对行为
主体的自主性的无视，人们可能会将某种自己认可的规则指定给某人使其成为该行为人的行为准则。行
为人失去了对规则的自主选择的权利，只能被动地接受某种规则。此时，行为人变成了规则的奴役而被
动地服从规则。离开了自主个体的意志活动的服从仅仅是自然王国运行原理: “后者( 自然王国) 遵循因
果法则去行为，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当然，尽管自然系统可以被视为一个机器，不过，只要它将理性存在
者当作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被称作自然王国。”⑥在自然王国或世界中，缺乏自主性、主动性、主体性
的人只能沦落为被规定的机器零件，其行为失去了个体性。人不再是自由的人。因此，区别规则与准则
意义重大。

［责任编辑:黄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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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trospective Analysis on the CPC Practice of Socialist-friendliness Values and Its Modern Significance
YANG Xian-lan，SUN Xiao-min

Friendliness is an important moral quality for citizens． It is also the moral bond and the ethical basis of healthy social order to
form harmonious interpersonal，social，national relations and human and nature relations． Since its birth，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dhered to Marxist guidance，continuously cultivated and practiced socialist value of friendliness during its journey from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socialist revolution，socialist construction，reform and opening up，all the way to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Moreover，“friendliness”is proposed as one of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of socialis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eds of both the social reality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a． It is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significant for the
ext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 the new era，and promotion of all-round social progress and human development
to review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s cultivation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t friendly values，and
summarize its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Analysis on the Laws，Ｒules and Maxims: Three Forms of Behavior Theory
SHEN Shun-fu

As a rational behavior subject，man usually observes certain behavior theories． These theories have three forms: laws，rules and
maxims，but in Chinese，their differences are often ignored． Law is the objective and necessary rela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beings，
which is in itself and beyond． In Confucianism，this transcendent law is the logic． When the transcendent law enters the experiential
world，it is transformed into rules，and the generalized rule is the empirical reflection of the transcendent law，such as the way of
heaven and humanity． The rule of experience is the subjective formalization of the transcendent law and has inevitability． Formalized
rules are generally valid within a certain range and are multiple． When formalized rules enter the realm of the will，they gain vitality
and become maxims of behavior． Subjective maxims result in concrete behaviors and become part of dynamic behaviors． The subject
chooses one of multiple rules as his only maxim of behavior，and only the behavior that observes this maxim is free and reasonabl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law and rule reflects people＇s failure to distinguish the relations between experience and transcendence，
while the confusion between rule and maxim reflects people＇s neglect of individual autonomy．

From Cultural Dao to Celestial Dao: Diachronic Perspective on Traditional Chinese Artistic Dao
and Its Aesthetic Spirit Based on the Artistic Philosophy of the Tang-Song Dynasties

LIU Gui-rong，ZHAO Hao
Tao is the tenor of Chinese art and the theory of Art-Tao( Yidao) and literature-Tao( Wendao) runs through the ancient Chinese

artistic philosophy． Art-Tao is first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Tao，and the ancient“literature”does not mean the literature in the
sense of modern disciplines，but the texture，the decoration，the literary virtue，and the article，which contain all things of the
universal． This highlights the humanity of Wen and the purport of the universe through the multi-layer analysis of Liu Xie＇s Wen．
HanYu and Liu Zongyuan in Tang Dynasty advocated the concept of“Wen to comprehend Tao”，and it is made clear in Song
Dynasty． Zhou Dunyi，Chenghao，Chengyi and Zhuxi ascend“Art”to the perspective of“Tian-Li”through“Wen”． This kind of
Art is not only rooted in Ｒen-Dao( benevolence) ，but also in nature． In the fusion of Confucianism，Taoism and Buddhism，Ouyang
Xiu，Su Shi and other literati endowed Tao with the na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great-life in the universe，based on which they
constructed the concept of Tao is One，containing Tao-based，Art-Tao merged ideas． Therefore，the Art-Tao of Wen-Tao is
ultimately embodied in the Great-Tao of the universe，and its core is the spirit of“Creation-Creation”of the universe，which is far
from the past，and bright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Study of the Modern Misinterpretations
and Modifications of the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Qing Dynasty

XIE Gui-an
Historiography of Qing Dynasty，nearest to modern times( late Qing Dynasty and Ｒepublic of China) ，has received more public

attention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and has been frequently used to compare and contrast with the
concepts and phenomena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in China，which will inevitably result in misreading in cultural acculturation． For
example，Wang Fuzhi＇s view of“freedom of livelihood”is misinterpreted as Adam Smith＇s theory of Wealth of Nations，and Zhang


